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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电系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信电系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 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 

 

各所、中心、系机关：  

《浙江大学信电系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》经系党政联

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正式发布实施。 

 

 

 

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 

2014 年 9 月 26 日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浙江大学信电系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根据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》，制

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信电系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委员会(以下简称国

奖评审委员会)，负责学系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相关工作。委员会

成员由分管研究生教学的副系主任、系党委副书记、德育导师、各研

究所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所长（或教授代表）、系教务办主任、系研

究生辅导员（兼任秘书）、系研博会主席等组成。副系主任和副书记

担任评审委员会主任。 

第三条 学校下达到系的国奖名额，学系预留博士生和硕士生各

2个名额用于全系竞争；其余名额根据当年有资格参评的研究生人数

按比例下达到研究所。 

第四条  国奖评审程序：学生本人申请—研究所推荐—学系组织

公开答辩与评定。 

研究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的，视作自动放弃评奖资格。 

研究所在本人申请基础上，按照学系下达的国奖名额，以 1:1.5

的比列推荐侯选人，并在研究所内公示。自认业绩优秀而未获推荐的

研究生，可以向学系国奖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。学系国奖评审委员会

必须在公开答辩前回复申诉人。在特别情况下，学系国奖评审委员会

有权直接推荐候选人。 

学系组织召开国家奖学金评审公开答辩会（可视情况按博士生



组、硕士生组分别进行），候选人应参加公开答辩，无故不参加答辩

的，取消评奖资格。候选人因出差等原因无法亲自参加答辩的，需事

先向学系研究生党总支递交书面申请，经同意后，可委托他人参加答

辩。答辩顺序通过抽签产生。评审组根据研究生综合表现和名额情况，

确定初选名单。 

第五条  学系国奖评审委员会审议确定获奖人选，并在信电系办

公网上公示 3天，无异议后上报学校。 

第六条 学系国奖评审委员会受理有关投诉和举报。  

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系国奖评审委员会

负责解释。 

 

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系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

 


